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工程领域用工情况专项排查行动的通知

南建设函〔2017〕763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异地务工人员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6〕111号）、《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工程领域用工情况专项排查行动的通知》精神，提升我区房屋建筑工程领域用工管理水平，有效遏制拖欠异地务工人员工资问题的发生，全面落实用工实名制、工人工资分账管理、工资保证金等各项制度，我局决定在全区开展房屋建筑工程领域用工情况专项排查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排查范围
从即日起到2018年春节前，对我市范围内房屋建筑工程在建项目、2016年以来竣工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大型房地产项目、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
二、排查内容
（一）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基本情况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应当以联合巡查的方式开展排查工作。一是要全面摸清辖区内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所在地、建设单位、施工总包单位、分包单位、监理单位；二是要认真检查施工合同备案及施工许可发证情况，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情况（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合同签定情况，分包企业资质证照是否齐全有效，是否在资质范围内开展分包），工程款支付情况（是否按合同约定或工程进度付款，是否存在拖欠或隐患）；三是检查结果要客观记入登记表中，对施工合同、施工许可、分发包合同、工程进度款支付等台帐资料要验明原件后留存复印件。
（二）用工管理情况
一是对项目及企业的工人实名制建立情况（工人招录记录、劳动合同签订、劳资专员设立、人员信息登记、考勤登记等）、工人工资分账制度落实情况（账户的建立、拨付资金到位情况、分账比例）、工资保证金建立和使用情况等内容进行全面检查。二是要对用工企业的工人工资发放进行重点检查（工资是否使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是否按月足额发放、工人签收情况、工资发放是否公示、是否存在欠薪隐患等）。三是检查结果要客观记入登记表中，对用工台帐验要验明原件后留存复印件。 
三、排查步骤
第一阶段：从即日起到2017年11月5日，由各镇街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分包单位进行迅速开自查自纠，按项目填写自查登记表。
第二阶段：从2017年11月6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由区联合巡查小组开展重点检查，各镇街开展全面联合巡查，并按项目填写检查登记表。
第三阶段：从2018年1月起至2018年春节前，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住建管理局成立联合检查组赴各区进行督查。必要时，将会同市委维稳办进行联合督查。
四、工作要求
（一）全面自查自纠。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要以项目（在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和2016年以来竣工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为单位，迅速开展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于2017年11月4日前，将附件1自查登记表加盖单位公章，由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上报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二）高度重视，认真负责。各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以联合巡查机制为抓手开展排查工作，对本行政区域所有房屋建筑工程在建项目、2016年以来竣工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进行一次拉网式全面排查，做到范围和内容全覆盖，不漏一个工地，随时掌握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工程款支付和工资支付进展情况，及时排除隐患。
（三）落实责任，严格整改。对于排查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各镇（街道）要严格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异地务工人员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6〕111号）的要求，积极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及时处置整改，切实加强对违法分发包和拖欠工资等问题的行政执法力度。在检查过程中，要注意畅通举报投诉渠道，结合前期发生的上访事件，督促、协调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落实资金，及时化解矛盾，确保拖欠工程款和工人工资问题迅速及时解决，避免因拖欠工资产生大规模群体性讨薪事件的发生。
（三）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要如实客观记录排查情况，留存检查台帐。自查登记表加盖自查单位公章后，由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统一汇总后，于2017年11月5日前上报至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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